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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学校

运河特聘教授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学校行政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浙江工业大学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希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浙江工业大学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实施办法

二○一三年七月二日      
	主题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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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浙江工业大学办公室
	2013年7月2日印发         


浙江工业大学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
第一条　为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造就杰出人才，推进具有国内外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和“3765人才工程”的目标和要求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第二条　“运河特聘教授”面向校内外开放，选聘学术造诣高，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，具有杰出代表性成果的学术带头人或知名学者。
第三条 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分为特聘教授岗、特聘教授（教学）岗和特聘教授（实验）岗三类，实行聘任制，聘期五年。
第四条　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应聘的基本条件
（一）品德优良，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学道德，身体健康。引进的“运河特聘教授”自然科学类年龄一般在50周岁（含）以下，人文社科类年龄一般在55周岁（含）以下；校内应聘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年龄一般在55周岁（含）以下。
（二）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，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，应具有教授或其他相当职称。
（三）胜任核心课程讲授工作。
（四）学术造诣高，学术思想活跃，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；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；或入选省“千人计划”（创新人才长期项目）、省“钱江学者”特聘教授等高层次人才计划；或与上述人才水平相当，由3名本领域院士、浙江省特级专家（或水平相当的人文社科类知名学者）推荐者。
（五）对本学科发展具有创新性构想和战略思维，具有带领本学科赶超或保持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（六）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、拼搏奉献精神。
第五条 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
（一）教学任务：讲授本学科核心课程，每年必须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，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、访问学者等工作；特聘教授（教学）应向全校提供高水平的教学示范；特聘教授（实验）在实验教学、大型仪器设备研发、应用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。
（二）科研任务：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技术前沿，主持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，出版学术专著，获得国家或省、部级奖励，取得标志性学术和研究成果等。
（三）学科与平台建设任务：围绕学科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，提出创新性、战略性研究构想，推动学科、平台进入国家级层次。
（四）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任务：组织和参与团队建设，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，加强学术梯队建设，推动个人、团队进入国家级人才培养梯队。
学科、学院在申请设岗时应根据上述几方面要求，并结合学科学院自身实际，特别在国家级人才队伍（含省“千人计划”和“钱江学者”特聘教授）、国家级成果（含省一等奖）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、国家级平台建设、指导学生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、在TOP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等方面对“运河特聘教授”提出具体职责，明确聘期目标。
第六条 经本人申请、学院评议推荐、校内外专家评审和学校审议，确定“运河特聘教授”人选。
第七条　学校与“运河特聘教授”签订聘任合同，规定聘期及聘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在聘期内除享受学校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提供的工资、保险、福利等待遇外，同时享受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D类的岗位津贴等待遇。
第八条 学校根据“运河特聘教授”聘任合同确定的岗位职责和任期目标进行考核。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，可由所在部门提出解聘意见，经学校审批，解除聘任合同。
第九条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在聘期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，或发生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，学校可直接解除其聘任合同，并按合同约定追究其相应赔偿责任。
第十条　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因本人原因要求提前解除聘用合同的，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
第十一条　“运河特聘教授”在聘期内，被评选为其他高层次人才时，按就高兑现相应待遇。
第十二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此前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第十三条　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浙江工业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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